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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时代，公共数据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重大意义。公共数据信托作为公共授权运营的创新形式，具

有其他治理模式所不具有的效率优势、信赖优势、安全优势。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共同组成的三元

主体架构，完美契合我国数据产权三权分置制度，是对《数据二十条》指导思想的有力诠释。通过分析

公共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在数据主体间的权利配置，我们得以对公共数

据信托模式进行问题检视，探讨得出其具有公共数据市场竞争机制受阻、公共数据保护效果受限、数据

定价难限制信托收益分配等发展障碍。为此，本文引入“行为控制模式”，从公平竞争机制、安全保障

机制、价格形成机制三方面探索公共信托模式的优化方案，以期完善现有公共数据治理的体制架构，从

源头释放公共数据红利，助力产业升级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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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data governance mode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s an 
innovative form of public authorized operation, public data trust has the advantages of efficiency, 
trust and security that other governance models do not have. The three-way subject structure 
composed by the trustee, trustee and beneficiary perfectly fits the separation system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and three rights in China, and is a powerfu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Data 20”.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ublic data resources holdings, data processing rights, data 
product rights in the data of the subject, we were able to examine the public data trust model, dis-
cuss its public data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limited public data protection effect, and data 
pricing to limit the trust income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obstacles. To this end, this paper in-
troduces the “behavior control mode”, from the fair competition mechanism, security mechanism, 
and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three aspects to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of public trust mod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system architecture of public data governance, release the public 
data dividend from the source, power industry upgrading and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Keywords 
Public Data,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Data Governance, Data Trust, Behavior Control Mod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数据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是当今社会广泛重视的核心资产。公共数据在数字政府、医疗健康、交

通运输等重大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十四五”规划高瞻远瞩地提出确保公共数据安全，将

公共数据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鼓励第三方深化挖掘利用公共数据的行动纲领。如何两手抓住公共数

据安全和数据高效利用，如何建立完善的公共数据治理法律体系成为现阶段的关键性议题。2022 年 1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

二十条》)，对数据产权、安全及利用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创造性地提出了数据产权“三权

分置”制度。 
截至目前，我国不少省市制定了各具特色的公共数据管理条例，建设了 600 余个省市公共数据开放

平台，公共数据要素市场规模超 8000 亿元。各地方以释放公共数据价值为核心，逐步形成了两种不同的

授权运营方式：以浙江、安徽、贵州等地为代表的集中“1 对 1”模式和以北京市的金融公共数据专区为

代表的行业“1 对多”模式。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公共数据利用现状存在着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

可持续的问题，市场和社会对公共数据的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各地公共数据的供给侧和需求方之间

尚未形成有效、互信、可持续的价值共创生态。 
在此背景下，公共数据信托作为一种新的数据治理制度，能够促进培育良好的公共数据要素流通和

交易服务生态环境[1]，是对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的有益探索，为我国完善公共数据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

路。通过分析“三权分置”制度框架下公共数据信托的权利配置，本文试图在中国式语境下对公共数据

信托进行分析梳理，进而得出该模式的比较优势，同时从公共数据权利保护和数据流通的视角[2]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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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应用“行为控制模式”对公共数据信托理论进行优化调整，释放公共数据红利。 

2. 数据信托参与公共数据治理的法律定位和比较优势 

(一) 法律定位：公共数据信托参与数据治理的基础 
公共数据信托作为一种新兴的市场化公共数据资产运营方式[3]，对于深入挖掘数据价值、提高数据

要素市场供给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术界主要将数据信托归纳为两种模式：美国“信息受托人”模

式通过赋予数据控制者信义义务以纾解数据主体的弱势地位；英国“数据信任”模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

的信托架构，第三方信托机构作为该模式中的关键主体负责整合各数据主体的数据权利，对接市场需求，

监管数据经营者的数据使用情况，优先维护委托人的权益，实现最大限度的数据增值与流通。 
在公共数据信托本土化的讨论过程中，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英国的“数据信任”模式更适合中国公共

数据治理的发展进路。并且各地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数据信托的有益尝试。但是，对于公共数据信托这个

“舶来品”，如何合理梳理其法律逻辑，理解其与现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制度的关系仍然是相对模糊的

话题。在与传统信托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公共数据信托是一种脱离于传统授权模式，间接促成数据保

护与责任划分的保护机制，能够改变委托人在数据权益保护方面的不利地位。在财产属性和运行路径方

面，公共数据信托作为一种数据新型财产权的构建手段，能够悬置所有权问题，确保数据流通和交易过

程中的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4]。在法律属性和定位上，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不是行政许可，而是公共服务

性质的特许经营，兼具行政性和民事性[5]。基于公共数据信托的实践图景，第三方数据信托公司作为独

立第三方数据服务机构，可有效承接政府的数据社会化开发职能，发挥专业性价值，并根据不同目的设

立不同形式的数据信托，如公益数据信托，契合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逻辑[6]。在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

法律定义上，有学者认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公共数据主管部门授权特定的市场主体加工处理不宜直

接开放的高价值公共数据，开发形成公共数据产品或服务后有偿提供给社会主体的市场行为[7]。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公共数据信托并不与脱离于现行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制度，而是在

此基础上，通过双重授权引入第三方信托机构，代替委托人对接公共数据服务商。因此，公共数据信托

模式是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一种全新诠释，旨在激活数据治理的主体活力，重建数据市场的信任生态，

进而释放公共数据红利。 
(二) 比较优势：公共数据信托的优越性分析 
学术界对于数据资产管理和保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和应用场景有灵活的选择，

可以采用信托机制、合同协议、公司模式和社会公共机构等不同的构造。在公共数据治理过程中，作为

数据治理和信托机制耦合作用的结晶，第三方数据信托模式在法律逻辑、实现机制和效果上具有其他模

式不曾具有的独特优势。 
“信托”作为数据信托制度的法律渊源，与公共数据信托传理论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我们可以借

鉴传统信托理论框架[8]来对公共数据信托模式进行一般审视。信托的基本特征是信托财产独立于受托人

财产、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转移至受托人、受托人拥有对信托财产管理、使用或者处分的权利和职责[9]。
第三方公共数据信托承继于此关系，构建委托人与受托人的信任机制，通过汇聚公共数据管理部门的数

据权利，授权第三方机构对各方数据进行管理、使用、运营。 
1) 效率优势：权利汇聚促进数据流通 
第三方公共数据信托在弱化“数据孤岛”和“围墙花园”效应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潜力和优势。

传统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往往将数据视为私有资产，倾向于保护而非共享，这导致了数据资源的分散

和隔离，即所谓的“数据孤岛”现象。同时，机构与机构间的数据壁垒也限制了数据的流通与利用，产

生了“围墙花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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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信托的引入，为打破这一局面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集中管理不同机构的数据权利，信托

机构能够大大提高公共数据的可见性、易访问性和可搜索性，显著增强公共管理机构与数据处理者之间

的沟通效率。一方面，信托机构作为公共数据管理者，负责数据的收集、整理、存储和分享，确保公共

数据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另一方面，作为中介，信托机构负责协调数据供需双方的关系，推动数据的流

通和融合。这种双重角色的发挥[10]，使得公共数据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共享和利用，进而发挥出

公共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此时公共数据不再被局限于单一机构内部，而是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

价值。以医疗健康领域为例，公共数据信托可以将不同医疗机构的医疗数据集中管理，并通过数据分析

技术，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为医疗研究和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大大提升公共医疗服务水平。 
此外，第三方公共数据信托还有助于减少公私合作过程中的摩擦和交易成本。第三方公共数据信托

的核心在于将数据权利集中于信托机构，这种机构具备专业的数据管理和运营能力，能够确保公共数据

的安全、合规和高效利用。通过信托机构，公共数据的收益和信托义务得以更加灵活地分配，从而避免

了因数据归属和使用权问题而引发的纠纷和冲突。不同于“点对点”[11]的传统授权模式，三方主体参与

的公共数据信托赋予了信托机构更大的自主权。信托机构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公共数据的特点，在遵守

信托协议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自主决定数据的开发、利用和分配方式，降低代理成本。这可以极

大程度地促进公共数据的规模化和集群化，推动公共数据产品的创新开发，进而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效

应。 
2) 信赖协作：三方合力重构市场生态 
在公共数据信托的框架中，“信赖”关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2]。这种信赖关系可以拆解为两个

层面：信任与依赖。信任是指委托人对受托人(通常是数据控制者或其他权利主体)能够遵守勤勉义务，管

理和保障受益人利益的期望。而依赖则是指委托人对受托人具有公共数据管理资质的依赖，相信其能够

以专业、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数据。早在大数据时代初期，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曾短暂存在这样的信赖

关系。然而，随着数据滥用问题的爆发，这种信任关系随之瓦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数据控制

者往往身兼数职，既是数据的“运动员”，又是数据的“裁判员”，这种角色冲突使得其很难在保护数

据主体权益和追求自身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直接导致数据主体对数据控制者的信任感逐渐削弱，市场

信任生态岌岌可危。 
为此，引入第三方公共数据信托机构成为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第三方数据信托机构作为专业的

数据管理机构，拥有成熟的技术、完善的运作体系和及时的信息获取能力，能够有效地管理和处分数据。

它们不仅可以帮助公共数据委托人对抗数据控制者在数据利用过程中的相对优势地位[13]，还能确保数据

的安全和合规使用。具体而言，第三方数据信托机构在履行其职责时，需要严格遵守信义义务。信义义

务要求受托人在处理信托事务时，必须以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为依据，不得为自己或第三人谋取利益。并

且第三方数据信托机构还需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制度，防止权力寻租和暗箱操作

等不当行为的发生，确保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地位平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这种自下而上

的数据管理机制，第三方数据信托机构能够在数据利用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实现公共数据的最大价

值，确保公共数据安全，实现权益平衡。 
3) 安全保障：专业履职释放监管效能 
公共数据信托通过构建明确的受托人责任体系，显著增强了公共数据监管的可行性，保障数据安全。

在利益关系上，信托机构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始终以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数据的

安全、合规和有效利用。不同于原先的二元对抗模式，第三方信托机构的介入缓和了委托人和数据处理

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高效安全地利用公共数据成为委托人、数据信托机构、数据管理者三者的共同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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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信托的框架内，受托人被赋予了明确而具体的职责和义务。他们不仅需要确保数据的合规性

和安全性，还需积极维护受益人的数据权益[14]。这种职责的明确性为监管机构提供了清晰的监管依据，

使得他们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受托人的履职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管工作。同时，明确的责任体系

也有助于提高受托人的责任意识，使其更加谨慎地履行数据管理职责，从源头上减少数据风险的发生。 
公共数据信托强调受托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进一步提升了数据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受托人通常是

具备丰富数据管理经验的专业机构，他们能够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处理，准确识别潜在的数据风险。

这种专业性使得受托人在数据管理过程中能够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措施，确保公共数据使用的安全和

合规。同时，受托人的独立性也确保了他们在处理数据事务时能够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受外部利益

干扰，提高监管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此外，公共数据信托还可以通过引入举证责任倒置[15]机制，可以有效增强数据监管的威慑力。在传

统的数据管理模式下，往往由数据主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然而，在数据信托框

架下，若受托人行为存在过错或违反信托义务，则需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行为符合相关法规。这种举

证责任倒置的机制极大地提高了受托人的违规成本，使得他们在处理数据事务时更加谨慎小心。 

3. “三权分置”框架下公共数据信托的权利配置和问题检视 

传统的大陆法系物债二分和物权排他性理论，难以适用于对数据权益的合理解释。而“权利束”理

论，认为数据权益是信息之产生的多项集合，在信息主体的权利与数据主体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优

先保护信息权益[16]。“权能分离”理论是“权利束”理论的进一步表达[17]。基于此，《数据二十条》

创造性地提出要“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为数

据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指导。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通过分割权利束实现权能分离，

遵循了数据保护和数据利用的运行逻辑，是数据要素参与市场化配置的必然选择。在“三权分置”框架

下厘清公共数据信托委托人、第三方信托机构、受托人之间的权利配置，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明晰公共数

据信托的运行机制，得出权利运行的规则范式。 
(一) 逻辑阐释：数据主体间的权利配置 
1) 数据资源持有权：保障公共数据流通和权益平衡 
《数据二十条》明确规定，要“充分保护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推动基于知情同意或存在法定事由

的数据流通使用模式，保障数据来源者享有获取或复制转移由其促成产生数据的权益。合理保护数据处

理者对依法依规持有的数据进行自主管控的权益”。 
在公共数据信托中，委托人是持有公共数据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受托人是独立的第三方信托机

构，受益人为公共管理和服务组织及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作为委托人，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需要让渡自

身所具有的数据资源持有权，从而换取对该数据资产的收益。同时，受托人通过汇聚不同主体所持有的

不同数据权利，在公共数据市场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公共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促进数据增值。 
数据的流通与利用往往伴随着权益的冲突与矛盾。让渡与汇聚公共数据资源持有权的设计，旨在构

建一个既能保障数据流通又能维护数据主体权益的框架。数据资源持有权强调对数据的“持有”而非

“所有”[18]，这体现了对数据动态流转特性的深刻认识。持有权不仅关注数据主体对数据的事实上的管

控和使用，还注重排除他人非法侵害的内涵。这意味着，数据持有者可以在合法范围内自主管理和控制

其数据资源，同时也有权防止他人未经授权擅自使用或侵害其数据。质言之，通过数据资源持有权在委

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流转，可以有效促进两者权益平衡与资产增值。 
2) 数据加工使用权：释放数据价值的关键 
尽管从权利束的角度看，数据加工使用权可能看似非必要的[19]，但在实际运作特别是公共数据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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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容忽视。《数据二十条》规定：“对各类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采集加工

的不涉及个人信息和公共利益的数据，市场主体享有依法依规持有、使用、获取收益的权益，保障其投

入的劳动和其他要素贡献获得合理回报，加强数据要素供给激励。”该规定从分置式产权结构的角度明

确了数据加工使用权的构架和实施原则，强调了在保护公共利益、数据安全、数据来源者合法权益的前

提下，承认和保护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获取的数据加工使用权。 
在公共数据信托中，赋予第三方信托机构数据加工使用权，意味着权利人有权对数据集合进行有限

授权[20]，许可第三方使用加工该公共数据，被许可的第三方在许可范围内享有数据持有权和使用权。而

如果许可的是加工权，被许可人还可以根据约定或法律规定对新数据集合享有相应的数据权利。这进一

步体现了数据加工使用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数据加工是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中的核心环节，数据正是从

加工中获得增值的原动力。这就意味着，享有公共数据加工使用权的第三方信托机构应当对公共数据进

行充分开发和利用，承担数据信托中的核心关键作用，提升公共数据产业化水平。 
3) 数据产品经营权：新兴的数据财产权形态 
《数据二十条》第 7 条“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各参与方合法权益保护制度”明确指出：“保护经加工、

分析等形成数据或数据衍生产品的经营权”，强调了对经加工、分析等形成的数据或数据衍生产品的经

营权进行保护。数据产品的形成过程体现了“加工取得所有权”[21]的原理。虽然数据产品源于原始数据

资源，但经过开发者的深度加工和创新处理，其增加的价值远超过原初数据。因此，加工人对其所创造

的数据产品拥有所有权，这既是对其智力劳动和投入的认可，也是对数据产品独特价值的体现。 
在公共数据信托中，数据产品经营权的客体是经过合法处理、具有市场价值的数据产品。这些数据

可以是原始数据，也可以是经过加工、分析后的衍生数据，那么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作为拥有公

共数据处理资质的受托人，第三方信托机构可以自行对公共数据进行产品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

同时集合了多种数据权利，负责公共数据的整体运营活动；此外，通过“双重授权架构，在得到数据持

有者的许可后，公共数据的第三方信托机构可以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数据处理者及数据产品开发商，对

公共数据资源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价值开发，此时数据产品的开发商就具有了数据产品的经营权。 
值得一提的事，当数据产品的创造性达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时，可以适用知识产权法[22]对其进行

保护。这意味着，对于具有高度创造性和市场价值的数据产品，开发者不仅可以享有数据产品经营权，

还可以通过知识产权法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保护，确保其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和利益最大化。 
(二) 问题检视：公共数据信托参与数据治理的发展阻碍 
1) 公共数据市场竞争机制受阻 
目前，我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主要由两种模式选择：政府采购模式和特许经营模式[23]。作为公共数

据授权运营的一种特殊形式，公共数据信托毫无疑问地也可以适用这两种模式。在政府采购模式的应用

场景下，第三方信托机构只需要证明自己符合相应的条件、具有相应的资质就可以获得信托授权，此处

的授权为一般性的许可，并不会产生排他性效力。但是，在特许经营模式的应用场景下，基于公共数据

的自然垄断性和数据获取的拥挤效应[24]，政府出于资产增值回报的考虑，赋予第三方信托机构排他的掌

控力，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行政垄断，限制了竞争。 
在当下公共数据治理和利用的实践中，授权运营“一家独占”的情况已经出现。在公共数据授权运

营领域，独家授权模式赋予了运营主体对公共数据事实上的控制权，进而在相关市场中形成了市场支配

地位。这种地位的形成与巩固，源于公共数据作为原材料的特殊性，使得潜在竞争者难以自由进入市场。

然而，资源和权力的过度集中，容易滋生垄断滥用行为，尤其是不公平高价和差别待遇行为。 
不公平高价行为的存在，主要归因于政府对公共数据资源的独家授权，这实际上形成了上游核心资

源的独占性垄断。公共数据具有公私交融的复杂性质[25]，因此其定价合理性备受质疑。过高的定价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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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共数据的公共属性相悖，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差别待遇行为则表现为授权运营主体在提供相同

服务时，针对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价格。这种行为的不正当性在于，公共数据的开发和利用应以提供公

共服务为根本目标。对消费者实施不当的差别待遇，违背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初衷，也损害了市场的

公平竞争原则。在“国内公共数据反垄断第一案”中，车险信息查询平台的行为便是上述滥用行为的典

型体现。 
根据“数据公平利用权”理论[26]，公共数据的治理应当保障市场主体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取得对公

共数据的利用权，推动公共数据利用效益和社会福祉总体增长。基于此，如何保障具有资质的数据信托

机构公平地进入信托市场，平衡公益性与经营性的矛盾，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公共数据保护的效果有限 
尽管公共数据信托在理论上能够兼顾数据流通与数据安全，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这种机制的安

全保障效果仍难以得到有效保证。一方面，公共数据保护的成本与收益不匹配：公共数据保护需要投入

大量的技术、人力、算力成本，而这些投入不能带来实际、高效的经济回报。即使有着强大的信义义务

约束，第三方信托机构仍然可能面临保护不到位的问题。这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实践中是比较普遍的现

象。另一方面，匿名化与去匿名化的技术对抗导致公共数据信托中数据保护的技术效果受限。即使第三

方数据信托采用匿名化技术来保护公共数据，但这些技术往往在与去匿名化技术的对抗中显得力不从心。

随着去匿名化技术的不断提升，许多匿名化措施只能在形式上得以体现，但实际上却难以抵挡去匿名化

的冲击。这种技术对抗导致的结果是，公共数据的安全保障变得脆弱不堪。除此之外，有研究发现，公

共数据信托领域虚假保护现象普遍，大量公共数据在暗中被积极地打包和收集，给数据主体带来重大安

全隐患。 
3) 数据定价难限制信托收益分配 
《数据二十条》明确提出“推动用于数字化发展的公共数据按政府指导定价有偿使用”，但数据定

价是公认的难题[27]，公共数据的定价更是涉及诸多领域，存在诸多难点。公共数据定价问题的体系化解

决，关系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各主体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配。在公共数据的价格形成机制上，理论和实

践存在巨大鸿沟，数据本身的复杂性加大了传统定价模式的局限性。在实践中，大量数据交易采取了非

标准化的定价策略，缺乏统一规则，在规范化的趋势下，往往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其次，公共数据要素分配与当前中国要素分配实际相脱节。在我国，薪资分配、效益分配和股权分

配是并存的要素分配方式。这意味着数据要素的分配不能仅仅局限于数据产品的交易，而应考虑其在整

个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贡献[28]。公共数据从原始状态到资源、再到资产和资本，其价值形态和分配方式都

会发生变化。当前的研究大多借鉴欧美等资本市场的传统，但这些规制传统、产权基础等与中国存在明

显差异。如何将公共数据要素的流通和分配机制与中国数据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相融合，是现有研究尚

未深入探索的领域。 

4. 公共数据信托模式的优化思路及其具体机制 

根据卡拉布雷西和梅拉米得所提出的“卡–梅框架”[29]，在财产规则下，即使公共数据流通对法益

双方都有利，但是双方地位不平等、不能自愿协商，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不会发生。而在责任规则下

的权利架构中，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强迫部分法益在当事人非自愿的情况下交换，但相对人需要支付合

理的对价。从财产规则到责任规则[30]的变迁，实质是将法益(权利)从数据主体一端转移至数据控制人手

中，克服数据主体行权成本，取而代之以法律要求的补偿[31]。 
“行为控制模式”吸取卡–梅框架中的责任规则[32]，完美地契合数据产权三权分置框架[33]，能够

为公共数据治理的优化指引方向。其核心在于增设公共数据控制者的信义义务，旨在削弱双方权利义务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723


洪振翔 
 

 

DOI: 10.12677/ecl.2024.133723 5881 电子商务评论 
 

的不平等性，从而达到平衡公共数据流通与安全的目的。进一步来讲，“行为控制模式”要求我们从数

据控制人的义务责任出发，提高数据控制人违法滥用公共数据的后果成本，打破民法学“双方地位强式

平等”[34]的基点，来对公共数据信托进行制度调整。因此，针对前文论述之公共数据信托的发展阻碍，

我们可以从公平竞争机制、安全保障机制、价格形成机制三方面来对该信托模式进行系统优化。 
(一) 构建公共数据信托的公平竞争机制 
目前公共数据的授权机制在实际运作中可能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导致公平性与竞争性的缺失，进而

引发垄断风险。为了化解这些风险，需要从提升授权运营机制的公平性和竞争性两方面入手。 
在提升公平性方面，首先要确保授权运营的标准和协议透明化，避免排他性协议的出现。政府部门

应公开授权运营的标准，制定更加透明的授权运营协议，以保障所有适格主体在公平的环境下参与竞争。

同时，应建立授权运营的准入评估机制，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中立、客观的评估，以明确的筛选标

准对申请主体进行筛选。此外，所有制形式不应成为运营主体资格认定的限定条件，应鼓励多元化主体

的公平准入，避免特定主体的独占性运营[35]。 
在加强竞争性方面，应增加授权运营主体的数量，打破独占性垄断的现状。通过引入更多的运营主

体，可以增加公共数据提供服务的供给，满足市场需求。同时，竞争机制的作用可以促使运营主体改善

服务、提高服务质量[36]。但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公共数据的特殊属性，运营主体的数量也应受到限制，

以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要平衡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的张力，不可偏废。政府发挥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作用要在

保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前提下进行[37]。这意味着政府的监管措施既不应过于严格，导致运营主体束

手束脚、难以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也不应过于宽松，使得监管形同虚设，无法有效遏制市场风险。政

府应根据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实际情况和风险水平，制定合适的监管政策和标准。 
(二) 加强公共数据安全保障是系统优化的实现机制 
公共数据信托的核心目的是数据安全[38]，信托数据的日常运营更是重在维护数据安全。在数据信托

中，受托人作为公共数据的管理者，承担着保护数据安全的重要责任。为确保公共数据安全，受托人必

须履行信义义务，这是其职责的核心所在。因此，强化和明确信义义务是数据安全保护的第一要务，应

当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信托合同中明确受托人的信义义务，强化受托人的忠实和谨慎责任，为其提供清

晰的指导，确保其在处理数据时始终将受益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并采取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措施确保公共

数据的安全。 
与此同时，要引入严格的监管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监管机构应当对受托人的公共数据管理和运用

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管，确保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信托合同的规定。对于违反信义义务的受托人，应当

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以维护公共数据安全和信托的稳健运行。对于造成数据安全事件的受托人，

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并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通过严格的警示监管机制，促使受托人更加重视数

据安全管理工作。 
(三) 构建科学规范的公共数据价格形成机制 
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是推动数据流通与交易的关键，然而，公共数据的价格形成机制作为这一环节

的核心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考虑到公共数据的公共性，我们可以从风景名胜区门票定价中汲取灵

感。公共数据与风景名胜区类似，都是全民共享的公共资源。因此，在定价时，我们应充分体现其公共

资源属性。对于公共数据用于公益的情况，应实施免费政策；而用于产业发展时，我们可以分不同阶段

和不同场景确定公共数据的价值，确保“保本或是微利”为最优选择，从而保持收支平衡。 
随着数据市场的不断发展，公共数据的定价机制将成为决定市场效率和公平性的关键因素。虽然成

本法和收益法[39]是目前常用的定价方法，但它们可能无法完全适应未来多场景、多类型数据充分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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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在传统的定价方法中，数据要素之间的关系往往被简化或忽略，这可能导致定价结果的偏差。

而新技术，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可以深入挖掘数据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更准确地反映

数据的真实价值。除此之外，考虑到不同公共数据具有的不同价值，我们要利用新技术建立起数据与数

据，数据与场景之间的价值贡献关系，充分考虑数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和竞争状态，全面地评估公共数据

的真实价值，保障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和效率性。 

5. 结语 

作为公共数据治理的新路径，数据信托具有其他数据管理方式不曾具有的比较优势，能够较好地契

合先进社会对公共数据的需求[40]。通过引入信义义务和第三方信托机构的参与，公共数据信托不仅确保

了数据主体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还促进了公共数据的增值与流通[41]。这一新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已得到

初步实践，并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治理工具。在公共数据信托的框架下，公共数据控制者被赋

予信义义务，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遵循高标准的行为准则，确保数据的合法、合规使用。同时，第三方信

托机构的介入为数据主体提供了额外的保障，这些机构具备专业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能够监督数据经营

者的行为，确保他们的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信义义务的要求。目前我国多地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公共数据

信托的本土化实践，但面临着一定的阻碍。 
为了克服公共数据信托的发展困境和运行痛点，本文提出了从“行为控制模式”出发的优化路径。

具体而言，这包括创新完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公平竞争机制，平衡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建立健全公

共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明确各方职责和义务；加强技术创新和应用，形成规范的公共数据价格形成机制，

各方合力推动公共数据信托模式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总之，公共数据信托作为一种具有示范力和引

领性的公共数据治理新模式，有望在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42]，为中国数字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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